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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欧洲共同体及其身为《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的成员国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1 款提交了

关于把五氯苯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B 和（或）C 的提案。2007 年 11 月，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五氯苯的风险简介。委员会决定，根据公约

第 8 条第 4（a）款，五氯苯符合规定的筛选标准。委员会建议做出进一步努力，区分有意

使用造成的环境负担与无意生产造成的负担，以支持风险管理评价的编制工作。 
 
以往五氯苯都是作为多氯联苯产品的成分、染色载体、杀真菌剂、阻燃剂以及生产五氯硝基

苯的化学中间体使用的。关于以往生产和使用的信息有限。目前，只有一些实验室为制定用

于分析目的的标准解决方案，才会生产和使用少量的五氯苯。此外，不能排除在生产五氯硝

基苯过程中使用五氯苯的情况。并且表明在生产五氯硝基苯时已不再使用五氯苯的资料仅涵

盖欧洲经委会地区。1  
 

为有效的控制措施是禁止所有生产和使用五氯苯以及含五氯苯产品的活动。除实验室和一

些可能用于五氯硝基苯生产的情况之外，已查明没有其他生产或使用五氯苯的情况，所以将

五氯苯列入附件 A 是《公约》规定的主要控制措施。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A 还可确保能够适

用第 3 条（进口和出口）以及第 6 条（查明和安全处置库存和废物）中的各项规定。由于一

些主要的生产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停止生产五氯苯，目前出现了各种五氯苯替代品，其与五

氯苯具有同等的功效并且不会对成本产生影响。因此，预计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A 中不会对

社会产生重大消极影响。我们没有收到关于特定豁免五氯苯的任何要求或特殊需求。有利的

一面在于，当前全世界尚未查明的生产和使用情况有望得以终结。此外，将其列入附件 A
也会有效杜绝重新引入五氯苯的做法。 
 
无意人为来源可分为点源和扩散源。 
 
关于点源，燃烧过程、热过程以及工业化过程 为重要，并且可通过减污、替代技术和

（或）法律来控制释放物。由于五氯苯是燃烧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因此它与燃烧形成的多

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释放物存在直接关系。如《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燃烧

及其他热过程的 佳可行技术与 佳环境实践准则所述，为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

二苯并呋喃释放物而采取的大多数措施可大幅削减五氯苯释放物。 主要的扩散源是溶剂、

农药、木材防腐剂等产品中的杂质，以及桶内焚烧、露天焚烧场、意外火灾以及以农业为目

的的森林燃烧。减污技术对于这些来源并不可行，并且减排措施只能通过法律颁布，和

（或）由国家和当地管理机构来提供信息与教育。 
 
附件 C 的清单规定，五氯苯是《公约》第 5 条规定予以处理的物质，此外，其还设立了目

标，继续减少五氯苯，并酌情 终消除五氯苯释放物。这将赋予一项义务，即针对五氯苯来

源，促进实施 佳可行技术和 佳环境实践。根据公约，各国均有义务就其他无意生产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多氯联苯以及六氯苯)的行为采取

这些控制措施。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http://www.unece.org/oes/member_countries/member_countr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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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该拟议物质的化学特性 
 
背景 
 
欧洲共同体及其身为《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的成员国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1 款提交了

关于把五氯苯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B 和（或）C 的提案。提案的完整原文载于

UNEP/POPS/POPRC.2/ INF/5 号文件中。UNEP/POPS/POPRC.2/13 号文件载有秘书处编写的

关于该提案的摘要。2007 年 11 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五

氯苯的风险简介（UNEP/POPS/POPRC.3/20/Add.7）。 
 
该拟议物质的化学特性 
 
五氯苯属氯苯类，以一个苯环为特征，在这个苯环里，氢原子由一个或更多个氯所替代。氯

苯是中性、热稳定的化合物，随着氯替代数量的增加而稳定性增强、熔点和沸点升高。五氯

苯的水溶性非常低。 
 
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名称：五氯苯 
 
化学文摘社化学品名称： benzene（苯）, pentachloro-（五氯-） 
 
别名：1,2,3,4,5-pentachlorobenzene（1,2,3,4,5-五氯苯）；Pentachlorobenzene（五氯苯）；

PCB（多氯联苯）、PeCB（五氯苯）、QCB（五氯苯）；quintochlorobenzene（五氯苯）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608-93-5  
 
欧洲现存化学物质清单编号：210-172-0 
 
商贸名称:无 
 
结构 

1,2,3,4,5-五氯苯 
 

Cl
Cl

Cl

ClCl

 
 
1.2  审查委员会关于附件 E 信息的结论 
 
2007 年 1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审查委员会根据附件 E，对风

险简介进行了指导和评估（环境署，2007 年）。委员会决定，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4（a）
款，五氯苯符合规定的筛选标准，委员会对此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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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氯苯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而且是一种生物蓄积性物质。整个北半球空气浓度范围的空间

变异性小，表明五氯苯在空气中的留存时间很长，这样一来，它就会逐渐广泛散布于全球大

气之中。得到模型结果证实的偏远地区监测数据显示五氯苯能够进行远距离环境迁移。五氯

苯对人类的毒性为中度，而对水生生物的毒性则很大。 
 
由于五氯苯的远距离环境迁移，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单独地消除它所造成的污

染。作为不完全燃烧的副产品，五氯苯的无意排放似乎是目前 大的来源。只能通过在全球

范围采取措施，才能减少这些排放。虽然大多数国家似乎都停止了五氯苯的生产和使用，但

是其重新引入仍然是有可能的。这会导致环境排放量和水平的增加。根据现有数据，由于其

远距离环境迁移的结果，五氯苯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必

须采取全球行动消除这一影响。 
 
由于区分有意使用造成的环境负担与无意生产和排放造成的负担有利于编制风险管理评价和

提出 后建议，委员会认为应当做出进一步努力以填补这一空白。 
 
1.3  数据来源 
 
风险管理评估草案以《公约》缔约国和观察员提供的信息为基础。以下缔约国和观察员回答

了《斯德哥尔摩公约》（风险管理）附件 F 规定的信息请求：亚美尼亚、加拿大、克罗地

亚、捷克共和国、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盟、摩尔多瓦、摩纳哥、莫桑比克、缅甸、

荷兰、卡塔尔、美国以及世界氯理事会。在起草风险管理评评估的过程中，还收到了澳大利

亚、德国、韩国、毛里求斯以及斯洛伐克提供的其他信息。 
 
此外，还从公开文献中收集了一些信息。关于欧洲经委会地区，还从为欧洲经委会《远距离

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别工作队第六次会议编制的题为“探究五氯苯的管

理备选方案”的文件（2007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欧洲经委会，2007 年）以及欧洲经委会

框架内编制的各份文件（欧洲经委会，2008 年）中获取了一些其他信息。 
 
1.4  国际公约项下化学品的现状 
 
五氯苯未列入任何国际公约。2006年欧洲联盟委员会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

会）执行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把五氯苯纳入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欧洲联盟委员会，2007年）。该议定书旨在控制、减少或消

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出、排放和损耗。欧洲经委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别工作队确定了

以下可能把五氯苯纳入《议定书》的选项： 
(a)  为了防止生产和使用，把五氯苯列入《议定书》附件一； 
(b)  把五氯苯列入《议定书》附件一和附件三。 
 

战略与审查工作小组第四十次会议根据欧洲经委会《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对特

别工作队的结论进行了讨论。战略与审查工作小组注意到了特别工作队关于五氯苯的结论，

并同意将其提交执行机构，供其审议。在 2007 年 12 月举行的会议上，执行机构要求战略与

审查工作小组就《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修正草案进行磋商，以提交执行机构在

2008 年举行的第二十六次会议，此次会议的内容包括将五氯苯及其他 6 种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纳入《议定书》附件（欧洲经委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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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采取的任何国家或地区性控制行动 
 
加拿大 
 
在加拿大，五氯苯被纳入了 2005 年《禁止某些有毒物质的法规》（下文简称《法规》），

并被列入了《法规》第二部分，计划表 1 禁止的有毒物质目录。这些法规禁止制造、使用、

销售、公开发售、进口五氯苯或任何混合物，或含有此类物质的产品的行为，但允许豁免与

多氯联苯共同使用的情况。多氯联苯受《氯化联苯法规》和《多氯联苯原料储藏法规》的约

束。 
 
加拿大采取的以下其他不同举措也有助于削减五氯苯的排放量： 

• 针对二恶英和呋喃制定全加拿大标准； 
• 加拿大其他管辖领域采取了各种控制方法，禁止公开焚烧，或在经过预先核准的情况

下，才允许公开焚烧； 
• 提议修改多氯联苯控制框架； 
• 使用木材防腐战略备选工艺；以及 
• 制订法规，控制干洗领域的四氯乙烯排放。 

 
捷克共和国 
 
在捷克共和国，五氯苯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综合监测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方案将提供以

下方面的信息：中欧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情况、这一情况的长期趋势，以及不同来源产

生的影响和适用于减轻影响的各项措施的成效。 
 
欧洲联盟 
 
在欧盟，五氯硝基苯没有作为一种有效物质被列入 91/414/EEC 号指令的附件一，这意味着

成员国应保证撤回对含五氯硝基苯的植物保护剂的授权，并保证不能批准或恢复任何授权

（自 2002 年 6 月起，已停止使用五氯硝基苯）。 
 
欧盟已在《欧洲水框架指令》（2000/60/EC）内确认了许多首要物质。在这些首要物质清单

内，确定了所谓的首要危险物质，与淡水、沿海环境和海洋环境尤其相关。在通过该《指

令》20 年内，须终止或者淘汰这些物质的排出、排放和损耗。欧洲委员会提议将五氯苯作

为一种首要危险物质包括进来。五氯苯被列入《1998 年奥斯巴候选物质清单》（环境署，

2007）。 
 
韩国 
 
五氯苯不受《危险化学品管理法案》的管制。根据 2006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韩民国没有

制造或进口此类化学品。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共和国既没有生产也没有使用五氯苯。 
 
摩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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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氯苯未被纳入农业领域（包括个体农场、森林和家庭）允许进口和使用的许可物质官方登

记册。在摩尔多瓦，正在编制之中的新《国家化学品管理法》禁止使用该物质。1986 年 3
月 21 日，前苏联颁布了五氯硝基苯禁令。在核准新《国家化学品管理法》之间，该禁令在

摩尔多瓦共和国将一直有效。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从不使用（欧洲共同体及其身为《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的成员国提议的）五氯

苯。 
 
美国 
 
根据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五氯苯具有新的重要利用价值，该法案要求，不论何种用

途，如果每年每台设备制造、进口、加工五氯苯的数量为 1 万镑（4,536 公斤）或更多，则

需向美国环境署提交预先通知。但尚未收到此类通知。  
 
提交信息的其他国家没有提供信息，说明其在控制五氯苯方面采取的各项具体行动。国际消

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盟的呈件中载有一份国家清单，其中禁止使用可能含有五氯苯的五氯

硝基苯、硫丹、甲基毒死蜱、阿特拉津以及二氯吡啶酸。 
 
2. 与风险管理评估有关的信息综述 
 
2.1 其他信息 
 

2.1.1 关于来源、释放物和措施的一般信息 
 
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人们注意到在有意使用与无意排放五氯苯造

成的环境负担的风险简介方面存在信息差距。由于过去有若干来源的五氯苯释放物（废物燃

烧和使用农药等），对此人们了解不多而且随时间不断变化，因此无法区分有意使用和无意

排放所造成的环境负担。  
 
假设过去沉积物和土壤的受污染情况已得到国家和国际法律的控制，本文件不涉及污染场

所。过去，五氯苯常被用于多氯联苯的应用过程，并且全世界仍在广泛使用。但由于多氯联

苯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各国将会探讨这一潜在的五氯

苯来源。因此，将侧重于实际存在的有意和无意来源、工艺和拟采取的措施。图 1 提供了目

前各种释放源和相关削减措施的一个简要概览。  
 
人为来源可划分为有意和无意来源。 
 
在风险简介中，以往五氯苯都是作为多氯联苯产品的成分、染色载体、杀真菌剂、阻燃剂以

及生产五氯硝基苯的化学中间体使用的。关于过去生产和使用的信息有限。根据风险简介、

各缔约国和观察员根据附件 F 提交的呈件以及网上收集的信息，没有证据显示仍存在（大规

模）生产或有意使用五氯苯的情况。但不能排除在生产五氯硝基苯的过程中使用五氯苯的情

况。此外，表明在生产五氯硝基苯时已不再使用五氯苯的资料仅涵盖欧洲经委会地区。目

前，只有一些实验室为制定用于分析目的的标准解决方案，才会生产和使用少量五氯苯。根

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3.5 条，《公约》不包括此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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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人为来源可分为点源和扩散源。 
关于点源，大规模燃烧过程和工业化过程是 为主要的来源，可通过减污技术和（或）法律

来控制释放物。 
 
主要的扩散源包括； 
• 作为溶剂、农药和木材防腐剂等产品中的一种杂质， 
• 难以控制的燃烧过程，诸如桶内焚烧和露天焚烧场， 
• 意外火灾，以及 
• 以农业为目的的森林焚烧。 

 
减污技术对于这些来源并不可行，并且只能通过法律来颁布减排措施，和（或）由国家和地

方管理机构提供信息和教育。 
 
森林和灌木林火灾可望成为五氯苯一个主要来源, 但现在没有任何数据可量化可能的排放。

但家庭废物的露天焚烧过程中二恶英/呋喃和五氯苯释放物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Lemieux 等

人， 2004 年；美国环境署，2002 年），以及模拟森林火灾中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

苯并呋喃释放物方面的信息（Gullett 和 Touati，2003 年）。《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5 条明确

规定了为减少或消除附件 C 中所列化学品的人为来源的无意排放量而应采取的各项措施。  
因此自然来源不属于《公约》范围, 今后不再讨论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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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前活动的五氯苯排放来源，以及可能采取的相关减排措施 
 
由于《斯德哥尔摩公约》没有涵盖自然来源和有意使用（实验室）的情况，因此风险管理评

估将重点关注在五氯苯人为来源的无意排放方面可能采取的一些措施。 
 
据美国《有毒化学品释放目录》报告，2000 年至 2004 年间，美国的总排放量在 763 至 1512
公斤/年之间（环境署，2007 年）。据估计，全球五氯苯排放量（包括自然来源）为 85,000
公斤（Bailey，2007 年）。关于五氯苯的风险简介提供了其他来源方面的数据。 
 
2.1.2  五氯苯的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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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氯苯可作为生产五氯硝基苯的一种中间体使用。美国和欧洲主要的五氯硝基苯制造商为了

不再这样使用五氯苯，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程序。大多数欧洲经委会国家也都已停止使用五氯

硝基苯。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除欧洲经委会以外其他地区生产和使用五氯苯的情况。 
  
除加拿大、摩尔多瓦、美国、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盟以及世界氯理事会提交的呈件

以外，根据附件F提交的其他呈件未载有太多关于五氯硝基苯的信息。加拿大报告称，五氯

苯作为一种杂质，存在于这种杀真菌剂中。目前，加拿大在使用五氯硝基苯，但没有生产。

摩尔多瓦报告称，早在1986年前苏联就对五氯硝基苯颁布了禁令。美国报告称，过去曾使用

五氯苯生产五氯硝基苯，但呈件没有报告美国生产和使用五氯硝基苯。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联盟报告称，1991年欧盟就对五氯硝基苯颁布了禁令，但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佛得

角、乍得、冈比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伯利兹

没有注册使用五氯硝基苯。在澳大利亚，13种防止草坪、棉花、园艺和观赏植物出现真菌病

害的产品注册使用了五氯硝基苯（《澳大利亚评论》，15-05-08）。Bailey （2007年） 报告

称，五氯苯过去可作为生产五氯硝基苯的一种中间体使用，并且现已存在一种不使用五氯苯

的替代生产程序。目前，现有的信息尚不足以就五氯苯在五氯硝基苯所占的比例，以及全世

界生产和使用五氯硝基苯的情况得出一般性结论。 
 
1972 年，美国五氯硝基苯的生产量估计为 1,300,000 公斤，其中 30-40%用于出口（化学工

会国际， 1984 年）。而其他销售数据已无法追溯。报告称，1995 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政府五氯硝基苯的销售量达 15,581 公斤（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2008 年）。 
 
根据美国环境署（1998 年）报告，美国五氯硝基苯的销售数据加上五氯苯所占的比例

（<0.01% 五氯苯），导致美国用于五氯硝基苯的五氯苯 大潜在排放量为 1,300,000 公斤 x 
0,6 x 0.0001 = 78 公斤。据《有毒化学品释放目录》报告，2000 年至 2004 年间美国的排放总

量在 763 至 1512 公斤/年之间（环境署，2007 年）。数据显示，较之无意释放，农药的使用

不太重要，但仍是实现减排的一个相关来源。 
 
五氯苯仍是五氯硝基苯库存的一种杂质（欧洲经委会，2007 年）。加拿大报告称，五氯苯

作为一种杂质，存在于目前加拿大使用的若干除草剂、农药和杀真菌剂中。美国在其提交的

附件 F 呈件中报告称，五氯苯作为一种未处理的中间体，存在于五氯硝基苯加工废物流中。

美国环境署报告，2000 年至 2004 年间，共有 93.000 至 140.000 公斤的五氯硝基苯废物（美

国环境署，2007 年）。目前没有更多库存中五氯硝基苯和（或）五氯苯方面的信息。 
 
仍可在线定购五氯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销售与不同溶剂中 100 或 200 微克/毫升的分

析标准有关（二氯甲烷、甲醇、异辛烷），销售剂量为 1 – 1.2 毫升。尽管《公约》不适用

于实验室使用五氯苯的情况，但在此提及该来源旨在表明，较之风险简介中提及的无意释放

量（美国在 763 至 1512 公斤/年之间，Bailey （2007）关于全球排放量的粗率估计值为

85,000 公斤）和含有五氯苯的农药的使用量（见下文的估计），实验室使用的五氯苯的排放

总量可忽略不计。此外，尚未查明上述实验室范围的其他五氯苯有意使用情况。该意见的依

据为风险简介提供的信息，以及为答复附件 F 中的信息请求而收到的少数调查表。  
 

2.1.3  欧洲经委会《议定书》范围内的五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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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委会《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执行机构要求，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议定书》修

正草案进行磋商，其中包括将五氯苯列入附件一或附件一和附件三的备选方案2。针对附件

一或附件一和附件三进行磋商的决定的依据是欧洲经委会地区已在多年前就停止了五氯苯的

商业生产。结论认为，五氯硝基苯仍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但尚不清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

了五氯苯。预计：  
1. 将五氯苯列入附件一不需要采取其他管理行动或支付额外成本，因为在工业部门，五

氯苯已被替代， 
2. 与五氯硝基苯相关的五氯苯排放量将与时俱减，并且 
3. 针对多氯联苯采取的各项措施涵盖含此类物质设备的释放。 

预计无需采取其他管理行动来处理热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因为控制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

多氯二苯并呋喃的措施也会削减五氯苯的排放量。欧洲经委会指出，没有关于减少住所/家
庭燃烧来源（例如，桶内焚烧）排放量成本和影响方面的信息。预计，欧洲经委会地区各国

的预算成本可忽略不计，并且消费者方面也不会出现价格增长（欧洲经委会，2008 年）。  
 
2.2 有意点源 
 
2.2.1 确定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风险简介中提到的有意人为来源为，五氯苯可作为多氯联苯产品的成分、染色载体、杀真菌

剂、阻燃剂以及生产五氯硝基苯的化学中间体使用。大多数此类应用似乎都已停止。加拿大

已停止将这类物质用于染色载体（加拿大环境部，2005 年）。过去，五氯苯被用于杀真菌

剂和阻燃剂。没有证据显示五氯苯仍被用于这些用途。在过去几十年里，多氯联苯的使用

（电介质、传热设备）大幅下降。目前，在此方面已不再使用五氯苯。并且，以往使用、库

存和废物的排放量尚不清楚。为消除五氯苯使用量而采取的各项行动也将会消除任何与五氯

苯相关的排放。（环境署，2007 年）。 
 
为限制在五氯硝基苯生产中可能使用五氯苯的行为，防止在其他有意使用中的重新引入，并

减少或消除库存和废物的释放，将五氯苯列入不享有任何特定豁免的附件 A 是《公约》针

对有意来源的主要控制措施。 
 
2.2.2 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在实现减少风险目标方面的成效和效率 
 
在五氯硝基苯生产方面，目前获得的信息不足以直接总结全球范围内的情况，除这一用途之

外，已查明没有其他使用量。 
控制措施可限制在五氯硝基苯生产中仍使用五氯苯的情况，并防止在其他有意使用中的重新

引入。 
 
2.2.3 关于替代手段的信息（产品和工艺） 
 
由于目前不存在五氯苯商业需求，因此尚未确定或开发替代手段。在五氯硝基苯生产方面，

现有通过硝基苯氯化的替代工艺。 
 

                                                           
2    与《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 和附件 C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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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实施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方面的信息综述 
 
据报道，在欧洲经委会地区禁止或淘汰五氯苯使用的工作未给社会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除

可能用于五氯硝基苯生产过程的情况之外，全世界似乎已淘汰了大多数使用量。此外，提供

的信息不足以总结全世界五氯硝基苯生产过程中五氯苯的使用情况。将其列入附件 A 可淘

汰这一潜在使用情况，并防止今后的生产。因此，这样做能防止今后生产或使用五氯苯对公

众、环境和职业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消除不为人知的生产、使用行为和潜在处理其他五氯硝

基苯库存可能会使成本增加。预计可根据欧洲经委会管理备选方案中的数据（欧洲经委会，

2007 年），以及各国、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盟和世界氯理事会根据附件 F 信息请

求提供的信息限制该成本。但是，目前无法对成本做出数量方面的估计。   
 
2.3 无意点源 
 
2.3.1 确定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五氯苯作为大规模燃烧过程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无意副产品，可通过减污技术和立法来削

减其形成和释放。附件 C 的清单规定，五氯苯是《公约》第 5 条规定予以处理的物质，此

外，其还设立了目标，继续减少五氯苯，并酌情 终消除其排放量。这将赋予一项义务，即

针对五氯苯来源，促进实施 佳可行技术和 佳环境实践。 
 
由于五氯苯是燃烧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因此它与燃烧形成的六氯苯和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

和多氯二苯并呋喃排放物存在直接的关系。此外，为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

呋喃排放而采取的大多数措施必可大幅削减五氯苯释放物。目前，在削减六氯苯释放物方面

没有具体的信息或措施。 
 
2.3.2 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在实现减少风险目标方面的成效和效率 
 
尚未获得焚化和热过程中五氯苯释放以及控制功效方面的综合数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的

“ 佳可行技术与 佳环境实践准则”（2006 年）以及欧盟的参考文件（欧洲联盟委员

会，2006）非常完善地记录了不同类型的焚化和其他热源中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

面的 佳可行技术和 佳环境实践。 
 
在 新型焚化和其他燃烧过程中，根据以下所谓的‘3-T’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可行燃烧：

高温、高湍流以及充足的留存时间。符合欧盟关于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极

限值（0.1 纳克 /立方米）方面法律要求的焚化炉可综合运用 佳燃烧条件和减污技术。通过

此类 佳燃烧条件和 佳减污技术，可尽量减少有机化合物的烟道气体释放物。因此，不容

置疑，符合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 低释放物要求的焚化炉可将五氯苯释放

物减至 低。我们可获得与此类似的二恶英（> 99.9%）的功效，例如，300° C 以上的催化

破坏作用（Sakurai 和 Weber，1998 年），或者使用炭质吸附剂作为废气清除剂（欧洲联盟

委员会，2006 年）。 
 
然而，仍有可能在废气中重新形成合成的各种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和五氯

苯释放物，这取决于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具体减排措施适用的减污技术的

类型。根据观察，不同焚化炉排放的五氯苯和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之间的

相关性发生了变化（Lavric 等人，2005 年），但不同减污技术功效方面的信息存在矛盾 
（Liljelind 等人，2001 年）。此外，较之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五氯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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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挥发性，因此吸附的粒子显然较少，并且较之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

喃，在气相中将存在更多的五氯苯（Chen 等人，2007 年)。因此，侧重于消除灰尘的减污技

术在去除废气中从头合成的五氯苯方面，功效要略低。  
 
总而言之，符合上述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条件的废物焚化炉的五氯苯排放

量相对较低。因此，可建议使用 新型的废物焚化炉和固定的减污技术，以减少焚化炉燃烧

过程中五氯苯的排放量。  
 
2.3.3 关于替代手段的信息（产品和工艺） 
 
环境署各项准则（2006 年）涉及减少人为来源无意形成和释放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使用

的替代手段和方法。 
 
2.3.4 实施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方面的信息综述 
 
根据《公约》，各国有义务实施针对其他无意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六氯苯、多氯联

苯、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制定的控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措施与

五氯苯的措施类似。通过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C，减少无意释放的五氯苯的措施将对人类健康

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2.4 无意扩散源 
 
2.4.1 确定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减污技术对于这些来源并不可行，并且只能通过法律来颁布减排措施，并由国家和当地管理

机构提供信息和教育。 
 
五氯苯作为一种杂质，存在于目前使用的若干生物杀灭剂和农药中。2.1.2 段中提供了五氯

苯作为五氯硝基苯一种杂质占总释放量的相对份额。据报道，预计含有五氯苯的其他农药具

有较小影响。含有 1.8% 五氯苯的六氯苯产品已被列入《公约》，努力减少和消除六氯苯也

可减少这种来源产生的五氯苯。经检测，五氯苯作为一种工业级杂质，存在于硫丹、甲基毒

死蜱、阿特拉津以及二氯吡啶酸中，浓度为百万分之 0.25 至 6（美国环境署，1998 年）。

五氯苯的来源尚不清楚，因为它是一种与其他物质无关的化学成分。如果将硫丹列入《公

约》，则为消除或限制其使用而采取的各项行动也将影响相关的五氯苯释放物。如果五氯苯

作为一种杂质，存在于继续使用的生物杀灭剂和农药中，则今后应采取法律措施来减少杂质

的含量。 
 
附件 C 的清单规定，五氯苯是《公约》第 5 条规定予以处理的物质，此外，其还设立了目

标，继续减少五氯苯，并酌情 终消除五氯苯释放物。这将赋予一项义务，即针对以下五氯

苯来源，促进实施 佳可行技术和 佳环境实践：市政固体废物焚化、危险废物焚化、镁生

产、木材加工工场、桶内焚烧、露天焚烧场以及以农业为目的的森林燃烧。例如，除经过预

先核准的情况以外，禁止进行露天焚烧（见加拿大的附件 F 呈件）。 
 
2.4.2 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在实现减少风险目标方面的成效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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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些生物杀灭剂中的杂质，五氯苯的排放量非常少，对这些生物杀灭剂进行限制和控制

可削减五氯苯释放物。采取控制措施减少这些生物杀灭剂中五氯苯的含量，也是一项有效的

措施。但是鉴于五氯苯作为杂质的数量，这些额外的措施无法带来重要的影响。  
 
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C 将会涉及各国非常熟悉的控制措施，因为根据《公约》，各国有义务

消除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并且不会产生额外成本。 
 
2.4.3 关于替代手段的信息（产品和工艺） 
 
可将不含五氯苯杂质的生物杀灭剂或农药作为替代品使用。目前，已存在使用非化学制品的

替代手段。在五氯硝基苯生产方面，已存在不使用五氯苯的其他工艺，并已被一些五氯硝基

苯生产商采纳。这一实例说明，其他生产技术可成为一种良好的替代手段。对其他生物杀灭

剂、农药以及非化学技术的评估超出了风险管理评价的范畴，并且由于尚未考虑其他措施，

因此无需如此。 
 
环境署《斯德哥尔摩公约》的“ 佳可行技术与 佳环境实践准则”（2006）以及欧盟参考

文件（ 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欧洲联盟委员会，2006 年）均涉及为减少人为来源无意

形成和释放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使用的替代手段和方法。 
 
2.4.4 实施拟采取的控制措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方面的信息综述 
 
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C，这意味着,五氯苯将适用防止、减少或消除其形成和排放的措施。

《公约》针对其他无意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

六氯苯和多氯联苯）制定的控制措施。也可适用于无意排放的五氯苯。监测、执行和监督可

能会增加成本。 
 
2.5 其他因素 
 
亚美尼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以及摩尔多瓦提供了公共信息、控制与监测能力方面的信

息。 
 
亚美尼亚通过以下途径向公众提供信息：国家立法文件数据库；《官方公报》杂志，环境影

响监测中心在此发布了相关规范-立法文件；以及年度统计报告。 
  
加拿大公众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的有毒物质管理网站获取关于五氯苯的风险管理信息： 
http://www.ec.gc.ca/TOXICS/EN/detail.cfm?par_substanceID=188&par_actn=s1。 
通过该网站还可链接相关物质来源、风险评价、风险管理策略、工具以及活动。 
加拿大间接促进削减五氯苯排放的各种举措包括： 

 加拿大二恶英和呋喃标准; 
 加拿大其他管辖地区关于禁止公开焚烧的管制办法或者关于仅在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才

能允许公开焚烧的管制办法； 
 拟修订多氯联苯管制框架； 
 树木养护战略备选程序；以及 
 关于控制干洗行业排放的四氯乙烯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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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拿大各项措施的详细信息可从缔约国和观察员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第三次

和第四次会议之间的闭会期间提交的关于无意释放问题的资料中获得，这些资料载于本风险

评价的附件。 
 
在捷克共和国，五氯苯方面的信息已被纳入国家执行计划中的 SC/UNECE CRLTAP 3教育和

公共宣传运动。 
 
摩尔多瓦没有对五氯苯进行监测。获取信息和公众教育是减少和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家

策略以及《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执行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3. 信息综述 
 
根据风险简介，五氯苯满足所有筛选标准，即远距离迁移、生物蓄积性、持久性和毒性。一

般说来，环境浓度似乎日益减小。以往五氯苯作为用于传热的多氯联苯产品的成分、染色载

体、生产五氯硝基苯的中间体、杀真菌剂以及阻燃剂使用。根据所有现有信息，没有证据表

明仍存在生产或有意使用五氯苯的情况。 
 
目前，五氯苯未被纳入任何国际公约。欧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把五氯苯纳入

1979 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加拿大禁止生产、

使用、销售、出口和进口五氯苯。为消除多氯联苯使用而采取的国际行动也可消除为此而使

用五氯苯的情况。此外，许多国家也禁止使用五氯硝基苯。 
 
本风险管理评估提供了一个概览，说明目前活动的五氯苯排放来源，以及可能采取的相关减

排措施。目前，只有实验室可以有意使用五氯苯。根据公约第 3.5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

不包括实验室使用五氯苯的情况。作为不完全燃烧的副产品，无意排放的五氯苯属于目前

大的来源。无意人为来源可分为点源和扩散源。关于点源，燃烧过程和工业化过程可能是

主要的来源。这些来源的释放物可通过减污和替代技术和（或）法律进行控制。 主要的扩

散源包括：（a）作为溶剂、农药和木材防腐剂等产品中的一种杂质， （b）诸如桶内焚烧

和露天焚烧场之类的小型燃烧，（c）意外火灾，（d）森林燃烧（例如以农业为目的）。消

除技术对于这些来源并不可行，并且只能通过法律来颁布减排措施，和（或）由国家和当地

管理机构提供信息和教育。自然来源（森林火灾）占全世界五氯苯排放量的很大份额。值得

注意的是，《公约》并不适用于自然来源。 
 
五氯苯和六氯苯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过去，这两种化学品在生物杀灭剂等物质中被有意使

用，并且是燃烧中无意形成的副产品。六氯苯已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附件 A 和附

件 C。 
 
为防止目前的使用以及有意使用中的重新引入，将五氯苯列入不享有任何特定豁免的附件

A，是《公约》针对有意来源的主要控制措施。由于现有信息来源并未表明具有大规模生产

和使用五氯苯的情况，因此预计将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多明显的消极影响。列入附件 A 可防

止今后的生产，以及产品含有五氯苯的情况。因此，这样做能防止今后生产或使用五氯苯对

公众、环境和职业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 
 

                                                           
3     欧洲经委会《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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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燃烧过程的副产品，五氯苯与燃烧排放的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存在直

接关系。此外，为减少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排放而实施的大多数措施必可

减少五氯苯的排放。附件 C 的清单规定，五氯苯是《公约》第 5 条规定予以处理的物质，

此外，其还设立了目标，继续减少五氯苯，并酌情 终消除其排放量。这将赋予一项义务，

即针对五氯苯来源，促进实施 佳可行技术和 佳环境实践。根据公约，各国均有义务就其

他无意生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多氯联苯以及六氯

苯)的行为采取这些控制措施。 
把五氯苯列入附件 C 意味着将适用关于防止、削减或消除五氯苯形成和释放的各项措施。

这将带来一项关于制定行动计划并推动五氯苯来源 佳可得技术和 佳环境做法的义务，且

适用根据《公约》制定的 佳可得技术和 佳环境做法准则。 
 
各国已经在《公约》项下承担了把这些控制措施应用于其他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六氯苯及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六氯苯和多氯联苯）的义务。关于在燃

烧过程中无意形成的副产品五氯苯，它与燃烧形成的六氯苯及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

苯并呋喃释放物直接相关。大多数用于削减多氯二苯并对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释放物的

措施将导致显著削减五氯苯释放物。因此，依据《公约》第 5 条制定的关于尽可能 大限度

削减这些物质的释放的行动计划也将涵盖五氯苯。 
 
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C 将迫使缔约国报告第 5 条项下的无意释放物。将五氯苯排放因素纳入

“确定和量化二恶英和呋喃释放标准工具包”可起到促进作用。  
 
4. 结论意见 
 
对五氯苯风险简介进行评价之后，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认为，由于其远距离迁移的结果，该化

学品可能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造成重大不利作用，因此必须采取全球行动消除这一影

响。 
 
委员会编制了本风险管理评估，并在结论中指出，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存在生产或使用五

氯苯的情况，但必须要防止商业和使用中的重新引入。与六氯苯、多氯联苯、二恶英/呋喃

一样，五氯苯是燃烧和其他热过程、工业化过程中无意形成的一种副产品。因此，减少无意

的二恶英释放物的大多数措施可大幅削减五氯苯释放物。 
 
因此，根据公约第 8 条第 9 款，委员会建议《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考虑将五氯苯列

入附件 A 和附件 C，并为此规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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